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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扶持政策”。

显然，这些法律规定从国家法律层面上强调了

政府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职责。民办高等教育

属于国家公益性事业的性质界定，决定了政府及其

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中有所作为，

从资金投入、政策优惠、制度供给等方面统筹规划

民办高等教育，促使民办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２．属性视角：基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服务属性
讨论公共财政是否应该支持民办高等教育，首

先应明确界定在市场经济中哪些产品和服务应由市

场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应由政府提供，哪些产品

和服务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进而确定教育服

务、民办教育服务的性质和应由谁提供。

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ＰａｕｌＡ．Ｓａｍ
ｕｅｌｓｏｎ）和马斯格雷夫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Ｍｕｓｇｒａｖｅ）等人
创立的公共产品理论，为在市场经济中界定政府和

市场作用的边界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产品理论以

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是

否具有外部性为标准，将全部产品或服务分为公共

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在理性经济人的假

定下，依据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与收益是否对称，界

定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成本应由财政负担；私

人产品应由市场提供，成本应由消费者私人负担；

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成本由财政

和消费者共担。

笔者认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非义务教育是属

于有正的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此种教育服

务在消费上有竞争性，在供给有限的条件下，一个

人消费了这种教育服务，就会影响他人对这种教育

服务的消费，或者说，增加一个人对此种教育服务

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不为零而为正；另一方面，此

类教育服务同时具有排他性，从技术上这种教育服

务可以分割从而可以通过招生数量、考试筛选和收

取学费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此种消费之外。同时，教

育服务具有正的外部性，如过度排除则造成社会成

本太高，因一个人接受了教育，除了本人可以受益

之外，其家庭及代际间均可受益，整个社会也受益。

高等教育是一国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是一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保障。［１］

既然高等教育服务属于有正的外部性的准公共

产品，理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成本应由财政

和受教育者共担。笔者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服务与公

办高等教育服务在性质上基本相同，都属于具有正

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或服务，由此，政府有责任和

义务提供两类高等教育服务，财政应予以支持，即

教育服务的成本应由财政和受教育者共同负担。两

者在属性上也有区别，较之公办高等教育，民办高

等教育的私人产品属性更强，该类教育服务具有较

强的排他性，通过较高的学费可以将不付费者排除

在这一教育服务之外。可见，与公立高等教育有所

不同的是，民办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中市场的作用

更大，因而受教育者在教育服务成本负担中所承担

的比重应更大。［２］

（二）实践依据

结合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

发现，现阶段民办高校在生存及持续发展上面临的

根本性问题就是筹资不足、筹资渠道单一。目前大

多数民办高等学校经费完全依赖于向学生收取学费，

收费成为学校的唯一经费来源，结果由于收费过高

影响了较低收入阶层的子女的入学机会，也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

政府对民办高校提供财政资助具有深刻的实践依据。

１．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实现
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

学杂费，政府财政资助及其他渠道取得的资金非常

有限。民办高校在录取学生时主要依据两个标准，

一是高考成绩，二是学费。［３］也就是说，只有招收的

学生能够缴纳足额的学费，才能保证基本的办学经

费，开展正常的教学。通常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上者，

均有机会进入民办高校或者更好的公办高校学习。

然而，进入民办高校或者能否在民办高校接受完所

有教育还需具备另外一个必要条件—经济条件，即

看学生是否能交付起学费，而学费的承受能力在很

大程度上与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关。因此，民办

高校在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时，具有自愿或者不自愿

的排他性，教育公平在不同背景人群中存在着一定

的不公平。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并不等于接受教育

机会的公平。只有交付起学费的人，才有可能选择

或者继续在民办高校读书。民办高校的收费问题成

为危及教育机会合理分配的瓶颈，限制了民办高校

的生源范围，造成选择上排他性的加剧，损害了教

育的公共利益。［４］

仅仅依靠民办高校自身及其现有教育政策和社

会环境，是很难解决现有困境的。资金的短缺是阻

碍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需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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